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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机电职院行字〔2021〕63 号 

  

关于印发《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顶岗实习班级辅导员、班主任管理办法》的 

通  知 
 

各部门：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顶岗实习班级辅导员、班主任管理

办法》已经院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请你们遵照执行。 

  

附件：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顶岗实习班级辅导员、班主

任管理办法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10 月 21 日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7日印发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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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顶岗实习班级辅导员、班主任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顶岗实习学生管理和服务工作，维护

学生、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权益，提高学生就业质量和就业稳

定率，根据教育部等五部门《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教

职成„2016‟3号）要求，结合学院《班主任聘任管理办法》（行

字„2015‟54 号）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顶岗实习的班级辅导员、班主任管理，

第六学期以招生就业处为主，第五学期因合作企业需求有顶岗实

习班级的辅导员、班主任考核以学工部为主，参考本办法执行。

第六学期顶岗实习阶段辅导员、班主任考核时间段为毕业年度 3

月至 6月，就业数据统计核查考核阶段为毕业年度 7 月、8 月。 

第三条  辅导员、班主任工作职责 

1.组织班级学生认真学习《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顶岗

实习管理办法》，加强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思想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安全文明教育、就业创业教育，帮助学生分析当前就业形

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业观，做好顶岗实习推荐前

期准备工作。 

2.做好班级学生的评优评先、入党推优、奖学助学、“专升

本”“应征入伍”报名、就业创业典型材料收集等工作；做好学

生顶岗实习鉴定和毕业生档案建设及移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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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帮扶台账，做好就业困难特殊群体的就业帮扶工作，

做好过程材料整理及数据的汇总与上报，确保有就业意向的就业

困难毕业生百分百就业。 

4.配合学校做好毕业生资格审查和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

贴申报工作。 

5.组织学生参加学院开展的各类招聘会，并随时掌握及汇总

班级学生顶岗实习单位落实情况，对未进行顶岗实习的学生做好

其思想工作，帮助其找到合适岗位上岗。 

6.通过学生顶岗实习管理系统对学生进行顶岗实习过程实

时管理。 

（1）每周对学生顶岗实习周志进行检查、评阅； 

（2）每周与所管理班级的每名学生至少联系 1 次并在《班

主任手册》内做好记录（通过班级 QQ 群内联系、或电话联系、

或顶岗实习管理系统联系）； 

（3）督促学生完善顶岗实习管理系统内的填报信息。每天

跟踪学生签到情况，对异动学生及时跟踪并督导学生及时更新信

息，掌握学生最新联系方式、工作单位等信息。 

7.积极参与学院组织的顶岗实习巡查工作。学院未组织巡查

的学生自主联系的企业和实习人数较少的企业，须对实习学生与

企业电话回访全覆盖，并做好记录。 

8.协助学院管理好在合作企业中的本班级学生，及时报告学

生工作动态特别是学生思想状况，协调处理学生在工作中的问

题。 

9.做好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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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学院要求做好毕业生顶岗实习成绩评定工作。 

（2）按照学院《毕业生离校工作方案》，指导、督促学生

办理毕业离校手续。 

（3）组织学生填写“毕业生跟踪调查问卷”，并协助二级

学院、各专业教研室做好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工作。 

10.按照学院《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与核查办法》相关要求

做好毕业生就业数据的统计上报工作。 

11.及时上报重大事故或隐患，配合学校、家长积极处理，

不得隐瞒或不报。 

12.完成交办的其他涉班涉生工作。 

第四条  辅导员、班主任津贴标准 

1.辅导员津贴标准 

辅导员月度考核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班级月度考核结果评定

为“优秀”“良好”“合格”等级者对应奖励津贴分别为 40 元、

30 元、20元。 

2.班主任津贴标准 

（1）基础津贴标准：班级人数在 20 人及以下，基础津贴为

每班每月 200 元；学生人数超过 20 人时，基础津贴在每月 200

元基础上按所增加的人数每生每月 10 元标准计发。 

（2）班主任奖励性津贴标准：班主任所带班级月度考核结

果为“优秀”“良好”“合格”者，对应奖励津贴为 200 元、100

元、50 元。 

第五条  辅导员、班主任工作考核与津贴发放 

1.二级学院辅导员、班主任月度考核等级比例分配。“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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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良好”等级的比例根据学生顶岗实习管理系统情况通报与毕

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通报排名实行浮动。二级学院考核位列前两

名者，“优秀”和“良好”等级比例分别按 35%评定；二级学院

考核位列后二名者，“优秀”和“良好”等级比例分别按 20%评

定；考核居其它名次者，“优秀”和“良好”等级比例分别按

30%评定。参评基数为核定的班级总数，评选比例按照四舍五入。 

2.顶岗实习阶段辅导员、班主任考核。该阶段月度考核由学

生顶岗实习管理系统通报结果与日常工作考核两部分组成。其中

学生顶岗实习管理系统考核分值占40%，由招生就业处负责提供，

日常工作考核分值占 60%，由二级学院负责。出现有预警的顶岗

实习班级辅导员、班主任月度考核不能为优秀，同一班级实习学

生一个月有 3人次及以上出现预警者，辅导员、班主任年度考核

不能评为优秀。 

3.毕业生数据统计阶段辅导员、班主任考核。该阶段月度考

核由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与就业核查日常工作两部分组成。其

中就业去向落实率考核分值占 60%，由招生就业处负责，日常工

作考核分值占 40%，由二级学院负责。班级就业去向落实率（带

多个班级则指所带班级全部学生的整体就业去向落实率，下同）

低于教育部、省教育厅规定的最低就业去向落实率者，辅导员、

班主任学期考核不能评为良好及以上，班级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

学院平均就业去向落实率者，所在班级的辅导员、班主任不能参

加学院年度评先评优。在教育部、省教育厅就业数据核查中反馈

有信息不实给学院声誉造成重大影响者，月度考核认定为不合

格，所在班级辅导员、班主任取消津贴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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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顶岗实习毕业班级辅导员、班主任按照20元/生的标准发

放就业指导课时，用于顶岗实习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心理健康咨

询、学生安全教育、实习企业电话回访及毕业生就业信息核查，

具体发放由二级学院根据辅导员、班主任企业回访、毕业生信息

核查等工作考核结果报招生就业处审核及学院相关领导审批。 

第六条  考核结果运用 

1.辅导员学期考核“不合格”者，年度个人工作业绩考核定

等为“不合格”，且该学期辅导员 30%的奖励绩效停发。 

2.班主任学期考核不合格者，30%的奖励绩效减半发放。班

主任工作学期考核为“不合格”等级或学期内班主任工作月度考

核 2 次评定“不合格”者，学期结束后应终止班主任工作。凡属

被终止聘任者，不认可其班主任工作经历。 

3.辅导员、班主任有月度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当年度评先评

优资格。 

第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以前相关管理办法与本

办法有冲突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八条  本办法由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 


